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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黄陂区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

方案》的通知

局机关相关科室,各市场监管所，各二级单位：

现将《黄陂区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黄陂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3年8月14日
黄陂区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按照市市场监管局《武汉市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为进一步提升全区豆制品质量安全水平，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经局党组研究决定，在全区开展豆制品专项整治行动，现制定整治工作方案如下：

一、整治目标

进一步掌握全区生产、流通、餐饮环节豆制品经营状况，建立健全监管档案；消除监管盲区，排查安全隐患，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督促豆制品生产经营单位落实食品主体责任，提升和改善豆制品生产条件和环境，促进豆制品行业健康发展，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

二、整治任务

（一）开展豆制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专项整治。一是开展拉网排查，各市场监管所对以豆制品生产加工为主的食品生产小作坊（以下简称“小作坊”）进行全面排查，对小作坊主体名称、开办人姓名、联系方式、生产地址、食品种类、销售去向等信息登记造册；二是严格许可和监管，严格落实豆制品小作坊登记许可，规范豆制品生产加工流程。通过政策宣传引导小作坊改善生产条件，鼓励符合条件的小作坊提档升级，积极申请食品生产许可证；三是严格执法，对违法生产豆制品行为，经整改仍达不到取证条件的小作坊依法进行查处。对在豆制品生产中非法添加吊白块、工业卤粉、块黄、碱性黄、硫酸亚铁、硼酸、硼砂等非食用物质的行为从严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生产科、执法稽查科）

（二）加强生产环节豆制品监管。进一步压实豆制品生产者的主体责任，督促持证豆制品生产企业、豆制品小作坊加强生产过程控制，指导豆制品生产企业改善生产设施条件，规范豆制品传统制作工艺，督促加强食品安全管控，明确豆制品生产原辅料采购、加工、产品检验（送检）的要求，按生产规范和产品标准组织生产，建立原辅料进货查验、生产过程关键点控制、食品添加剂使用、销售台账等记录，逐步推进豆制品产品进行包装销售，实现豆制品“来源可追、去向可查、质量过关”。（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生产科）

（三）加强流通环节豆制品监管。进一步压实豆制品经营者的主体责任，经营者应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从业人员应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经营场所环境卫生应干净整洁、“三防”设备设施完善。进一步督促农贸市场、超市等重点单位严格执行豆制品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建立豆制品进货台账，并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当日豆制品供货单位提供的送货单据和相关资质，严禁采购和经营无豆制品生产许可的企业或小作坊生产的豆制品。进一步规范食品电商豆制品经营行为，食品电商应严格落实豆制品进货查验制度，保障豆制品全过程冷链储存及配送，对经营的散装豆制品要在APP或购物小票上链接获证豆制品生产企业或小作坊相关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流通科）

（四）加强餐饮环节豆制品监管。进一步压实豆制品使用者的主体责任，餐饮单位应严格落实豆制品索证索票制度，禁止使用无证豆制品生产企业、豆制品小作坊生产的以及检验不合格、无检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的豆制品。重点开展学校食堂、养老机构食堂、机关单位食堂、企业食堂、酒店等单位豆制品使用情况的规范整治，要求相关单位严格执行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在采购豆制品时，必须按照规定索取相关证照票据，建好台账。同时加强对学校食堂、养老机构食堂、机关单位食堂、企业食堂、酒店等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豆制品食品安全知识培训，提高餐饮环节豆制品使用管理水平。（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餐饮科、综合执法大队）

（五）加大豆制品抽检力度。组织对生产经营环节豆制品进行抽检监测，针对豆制品生产企业、豆制品经营重点区域加大抽检力度和频次，加强结果运用，严格处置不合格食品及相关违法行为。（责任单位：综合科、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执法稽查科，各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

三、时间安排

本次豆制品专项整治行动，从2023年8月份开始至2023年12月份结束，共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摸底排查阶段（2023年8月31日前）

对照“鄂食安”系统的豆制品生产经营本底，梳理和摸清辖区豆制品生产企业、小作坊、集贸市场、商场超市、学校、单位食堂、餐饮单位、电商平台等主体情况，分析研究豆制品行业生产经营及管理现状，推动专项整治工作落到实处。（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综合执法大队）

（二）集中整治阶段（2023年9月1日-11月30日）

1.开展全覆盖检查。按照市局通过“鄂食安”平台发起的豆制品专项检查任务，组织对辖区内豆制品生产经营者开展监督检查，检查情况通过“鄂食安”平台上传。（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综合执法大队）

2.开展专项抽检。结合年度抽检计划，开展豆制品各环节的抽检监测。（责任单位：综合科、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各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

3.开展集中整治。各单位要根据抽样检测结果，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重点检查滥用食品添加剂和添加非食用物质等违法违规行为，对无照无证、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小作坊，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重大问题及时依法立案查办，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执法稽查科、综合执法大队）
4.开展督导检查。区局将适时组织对各单位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进行督导抽查，对抽查情况进行通报。（责任单位：综合科、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

（三）总结提高阶段(2023年12月1日-12月20日)
1.各单位要对豆制品专项整治进行认真的梳理总结，特别是在推动豆制品行业主体责任落实、食品安全监管、帮扶企业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责任单位：各市场监管所、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综合执法大队）

2.探索加强豆制品质量安全监管举措的长效工作机制，巩固专项整治成果。（责任单位：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

3.做好市局验收准备工作。（责任单位：综合科、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

四、组织领导

为确保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区局成立以分管副局长为组长，综合科、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执法稽查科、各市场所、综合执法大队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综合科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协调、督导及整治情况汇总上报工作，生产科、流通科、餐饮科负责本环节整治的指导及整治情况的收集和对口业务上报工作，各市场所负责专项整治的具体实施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认真履责。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区局的安排部署，精心组织，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抓好专项整治工作，确保各项具体措施落实到位。

（二）各单位要把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与日常监管巡查、夏季食品专项整治及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工作结合起来，统筹兼顾。

（三）要争取街道的支持，形成整治合力，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不留死角，确保豆制品专项整治工作达到预期目标；

（四）要完善监管档案，健全工作台账，及时上报工作信息及资料、报表。请各市场所、综合执法大队于8月17日前将附件1报区局食品生产科，附件2报区局食品流通科；于每月19日前将专项整治工作情况报对口业务科室，由业务科室收集整理后报综合科汇总。

附件：1.武汉市豆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小作坊）基本

信息统计表

2.武汉市豆制品经营者（含电商平台）基本信息

统计表

3.湖北省豆制品小作坊生产经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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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武汉市豆制品生产加工企业（小作坊）基本信息统计表

	序

号
	企业（小作坊）名称
	企业（小作坊）负责人
	联系方式
	生产地址
	生产范围
	许可证号
	发证日期
	销售去向

	
	
	
	
	
	
	
	
	

	
	
	
	
	
	
	
	
	

	
	
	
	
	
	
	
	
	

	
	
	
	
	
	
	
	
	

	
	
	
	
	
	
	
	
	

	
	
	
	
	
	
	
	
	


辖区：                                   填报人：                        填报时间：

附件2
武汉市豆制品经营者（含电商平台）基本信息统计表
	序

号
	豆制品经营者名称（含电商平台）
	经营

负责人
	经营地址
	豆制品供应商名称
	豆制品供应商生产许

可证号或无证）
	发证日期 

	
	
	
	
	
	
	

	
	
	
	
	
	
	

	
	
	
	
	
	
	

	
	
	
	
	
	
	

	
	
	
	
	
	
	

	
	
	
	
	
	
	

	
	
	
	
	
	
	


辖区：                             填报人：                             填报时间：

附件3
湖北省豆制品小作坊生产作业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以大豆或杂豆为原料经加工制成豆腐、豆腐干、千张、腐竹、豆浆等产品的小作坊（以下简称豆腐坊）。

2 生产工艺

2.1 豆浆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制浆（磨浆、滤浆、煮浆）→包装（或不包装）。

2.2 豆腐脑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制浆（磨浆、滤浆、煮浆）→凝固（点浆）→包装（或不包装）。

2.3 内酯豆腐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制浆（磨浆、滤浆、煮浆）→灌装→凝固（点浆）→包装。

2.4 豆腐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制浆（磨浆、滤浆、煮浆）→凝固（点浆）→压制→包装（或不包装）。

2.5 豆腐干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制浆（磨浆、滤浆、煮浆）→凝固（点浆）→成型→压制→脱布→包装（或不包装）。

2.6 腐竹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制浆（磨浆、滤浆、煮浆）→成型→烘干（或不烘干）→包装（或不包装）。

2.7 腐乳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制浆（磨浆、滤浆、煮浆）→凝固（点浆）→成型→压制→切块→发酵→包装

2.8 豆豉加工工艺。

原料（选豆）→预处理（清洗、浸泡）→蒸煮→发酵→晒制→包装（或不包装）。

3 加工设备

3.1 豆腐坊主要加工设备：原料处理设备（如浸泡罐等）、制浆设备（如磨浆机、煮浆罐等）、蒸煮设备（如蒸煮罐等）、成型设备（如压榨机、切块机等）、发酵设施（如发酵笼、屉等）、干燥设施（如干燥机等）、包装设施（如包装机等）、常压锅炉（选择）。

3.2 上述设备根据豆腐坊加工豆制品品种需要配置。除以上设备以外，根据其不同的生产工艺流程，可增加相应的生产设备和设施，如油炸等相关设备。

3.3 豆腐坊使用的容器必须是食品级原料制作的容器或不锈钢器具，不得采用盛装过化学物质遗弃后的容器、黑色塑料容器和不易清洗的容器。

4 加工场所

4.1 设置要求。

4.1.1 豆腐坊要有与生产相适应的原料库（原料储存设施）、制作间（可划分预处理、制浆、凝固、成型、压榨工作区）、包装间（可选）、发酵间（腐乳、豆豉选），并独立设置，地面应硬化，墙面要贴有防潮、易清洁、防脱落的瓷砖。

4.1.2 豆腐坊应有防尘、防蝇、防鼠、防虫设施，与生活区分隔，并配有防火防爆设施设备。

4.1.3 原料库应保持通风、干燥。

4.1.4 制作间、包装间和发酵间面积应与其产能相适应，排水畅通，易于冲洗，排水沟内不得藏污纳垢，不得存放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的物品。

4.2 卫生要求。

4.2.1 豆腐坊必须与有毒、有害场所以及其他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距离垃圾堆、污水池、坑式厕所、牲畜棚圈等污染源不得少于 25 米。

4.2.2 加工容器、工具和设备应当无毒无害。生产设备在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洗，保持设备清洁。应定期对生产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保证设备能正常运转。

5 过程控制

5.1 原料筛选。禁止使用霉变的物料。

5.2 预处理。原料（黄豆）要用生活饮用水清洗和浸泡，清除灰尘、石块等杂质及变质物料。

5.3 制浆（磨浆、滤浆、煮浆）。制浆设备在使用前和使用后要清洗干净，防止残留物料霉变而污染物料。蒸汽锅炉应

装配在独立的锅炉房，防止高温或明火引发火灾；蒸煮时要均匀受热，防止物料焦化和受热不均。

5.4 凝固（点浆）。凝固使用的添加剂硫酸钙、氯化钙、氯化镁、谷氨酰胺转氨酶等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2760 规定。

5.5 成型、压榨和切块、发酵等工序。成型模具、压榨和切块使用的刀具和工具、发酵所使用设备应要保持洁净，场所保持卫生。

5.6 包装。不得使用非食品容器和包装物包装豆制品，包装器物使用前后均应当洗净，保持清洁。

6 原料要求

6.1 原料采购

6.1.1 豆腐坊应建立索证索票制度，如实记录原辅料、相关产品采购时间、物料名称、数量、供货者及联系方式。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来源合法并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和国家相关规定。

6.1.2 采购的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采购记录完善并可追溯，且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二年。

6.2 原料贮存

6.2.1 原料应贮存在独立原料库，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潮湿的物品混合存放。

6.2.2 变质的或超保质期的原料应及时清理。

7 质量要求

7.1 豆制品质量要求。豆腐坊应将加工的豆制品成品按品种每年度不少于二次向有资质的食品检测机构送检，其质量应达到以下要求：

7.1.1 感官要求：

豆制品感官要求

	项 目
	指 标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产品应有的状态，

无霉变，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异物


7.1.2 理化指标要求：

豆制品污染物限量、真菌毒素限量和致病菌限量，应分别符合 GB2762、GB2761、GB29921 的规定。

7.2 质量安全风险点。

7.2.1 加工豆制品的用水必须使用自来水，不得使用未经检验的井水、河水等不洁水源。

7.2.2 严禁使用碱性橙 II、碱性嫩黄染色；添加硼砂、乌洛托品、吊白块；违规使用滑石粉、二甲基黄，二乙基黄等工业原料加工豆制品。

8 标签标识

豆腐坊销售的豆制品标签标识应标注以下内容：产品名称、原料表、执行标准、生产日期或者生产批号、保存条件及保质期、小作坊名称、食品小作坊生产许可证编号、地址及联系方式等内容。

9 成品销售

应建立详细销售台账，如实记录销售时间、产品名称、规格、数量、销售对象及联系方式，记录保存不得少于二年。

10 个人卫生与健康

10.1 生产人员每年必须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卫生部门颁发的健康证明，患有痢疾、伤寒、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的人员，或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合的人员，不得从事豆制品生产的工作。

10.2 生产经营人员应保持个人卫生，生产加工豆制品时，应当将手洗净，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留长指甲和涂指甲油。










